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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是国民教育体系和
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的
重要载体，是培养技能人才的重要
平台。现将2025年全市技工院校
招生信息予以公布。

一、招生计划

2025年全市技工院校计划招
生40955 人，其中，全日制 28555
人，非全日制计划招生12400人。

二、招生对象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或具有
同等学力者及适龄青年，可报读技
工院校。

（一）全日制学历教育。
中级技工班。初中毕业生学

制3年，高中毕业生学制2年。
高级技工班。初中毕业生学

制4年，高中毕业生学制3年。
预备技师班。初中毕业生学

制5年，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
（二）非全日制学历教育。
中级技工班。在企业工作的

在职员工，初中毕业的学制2年，高
中毕业的学制1年。

高级技工班。在企业工作的
在职员工，初中毕业的学制3年，高
中毕业的学制2年。

技师（预备技师）班。在企业
工作的在职员工，高中毕业的学制
3年。

三、技工院校分类

（一）技师学院。主要培养适
应现代化生产、服务需要的高级技
工、预备技师，同时面向社会开展
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师资培训，并
承担企业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提升
培训与研修交流、考核鉴定与评价
等任务，属职业教育高层次技能人
才培养范畴。

（二）高级技工学校。主要培

养适应现代化生产、服务需要的
中、高级技工，同时面向社会开展
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师资培训，并
承担职业技能鉴定和就业服务等
任务。

（三）普通技工学校。主要培
养适应现代化生产、服务需要的中
级技工，同时面向社会开展各类职
业技能培训，并承担职业技能鉴定
和就业服务等任务。

四、学生助学政策

（一）免学费政策。全市公办
技工院校全日制学历教育一、二、
三年级学生给予免学费资助，资助
标准为每生每年平均2000元。民
办技工院校学费标准执行最高限
价管理，即普通专业2500元/生·
期，特殊专业（如烹饪类、医药卫生
类、艺术类等部分专业）5000元/
生·期，全日制学历教育一、二、三
年级学生参照同类公办学校标准

给予资助。民办学校经批准的学
费标准高于补助的部分，学校可以
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二）助学金政策。资助对象
为全日制学历教育一、二年级在校
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
年2000元。重庆市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
3000元。资助比例按现行资助政
策执行。

（三）住宿费补助政策。资助对
象为全日制学历教育一、二年级和
三年级上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平均500元。
资助比例按现行资助政策执行。

五、毕业生就业促进政策

（一）技工院校实行毕业生“双
证书”制度，对毕业考试合格的颁
发技工院校毕业证书，对鉴定或认
定合格的颁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二）技工院校毕业生报考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职业技能等
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历
要求，或者不再设置学历要求。在
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的前提下，技
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
可报名应聘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
的岗位，高级工班毕业生可报名应
聘学历要求为大学专科的岗位。

（三）取得预备技师证书的技
师学院和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并
在企业相应职业岗位工作满2年
（业绩突出的可适当缩短）的人员，
可向本企业或第三方评价机构申
报参加本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经
认定合格者，按照有关规定核发技
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四）技工院校毕业生（适用时
间为毕业前一年7月1日起至毕业
后两年的6月30日止）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培训后取得证书的，按规

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五）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

技师班毕业生、技工院校困难毕业
生，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就业补贴政
策。主要包括：就业见习补贴、社
会保险补贴、定向就业培训补贴等
促进就业政策；创业培训补贴、创
业担保贷款、税费减免等创业扶持
政策；在校求职创业补贴、未就业
求职补贴、免费求职登记和档案托
管、优先组织培训等贫困毕业生帮
扶政策。

（六）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
技师（技师）班毕业生纳入全国征
兵工作的优先征集对象。

（七）非全日制学历与全日制
学历、职业院校毕业生与同层次普
通学校毕业生在职称评审方面享
有同等待遇。技工院校中级工班、
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
生，可分别按照中专、大专、本科学
历申报相应系列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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